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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蔡素玉議員獲選為聯席會議的主席。

II. 紓緩現有道路噪音影響的措施的進度紓緩現有道路噪音影響的措施的進度紓緩現有道路噪音影響的措施的進度紓緩現有道路噪音影響的措施的進度

(立法會CB(1)754/02-03號文件  有 關 紓 減 交 通

噪 音 措 施 的 背

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957/02-03(01)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的文件 )

2. 主席記得環境事務委員會曾聯同交通事務委員

會於 2002年 10月 21日進行實地視察，以評估車輛駛經德
士古道天橋和地面路段所產生的噪音水平的分別。該兩

個事務委員會又於 2003年 2月 14日聯合進行另一次實地
視察，研究是否有需要在吐露港公路裝設隔音屏障。在

2003年 1月 23日舉行的上次聯席會議曾討論紓減道路噪
音的政策時，當時委員對裝設隔音屏障的 5項有關準則普
遍表示支持，但一名委員則認為裝設隔音屏障並非最佳

解決方法，當局應制訂其他措施以紓緩現有道路的噪音

影響。

3.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2特別提述政
府當局文件的要點，藉以向委員簡介紓緩現有道路噪音

影響的措施的進度。他就應否在德士古道天橋實施試驗

計劃以評估交通管理計劃的成效，以及該計劃對區內交

通和運輸行業可能造成的影響，徵詢委員的意見。

噪音水平

4. 根據上述文件附件B所載，各類車輛駛過德士古
道東亞花園時一般產生的噪音水平如下：中型／重型貨

車為 80至 81分貝 (A)；巴士為 80至 81分貝 (A)；電單車為
74至 78分貝 (A)；而其他車輛則為 72至 74分貝 (A)。劉健
儀議員質疑該等量度結果的準確程度，因為該等量度結

果與 2002年 10月 21日實地視察的量度結果有出入，當日
的量度結果顯示，天橋上沒有車輛駛過時，噪音水平為

61至 62分貝 (A)；有小型車輛駛過時，噪音水平為 67至 68
分貝 (A)；而在大型車輛駛過時，噪音水平則為 73分貝
(A)。該天橋大部分時間的一般噪音水平在 70分貝 (A)以
下。但陳偉業議員則指出，根據他攜帶往實地視察的噪

音量度器材量度所得的結果顯示，該天橋沿路一帶的噪

音水平略高於政府當局所錄得的噪音水平。在重型貨車

駛過該天橋時，噪音水平更超過 80分貝 (A)。環境運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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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2表示，車輛產生的噪音水平視乎
個別車輛型號及車速而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環境 )3補充，載於附件B的噪音量度結果是在現
場實地量度的結果。一般而言，大型車輛產生的噪音水

平可高達 80分貝 (A)。

紓緩道路交通噪音的措施

5. 劉健儀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藉限制車

速以減低交通噪音。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2
解釋，將車速由每小時 70公里減為 50公里所減少的噪音
音量只為 1分貝 (A)，因此對改善噪音問題的效果並不明
顯，其中尤以噪音水平達 70至 80分貝 (A)的情況為然。此
外，在斜路亦未必需要減慢車速，因為重型車輛上斜路

時超速的可能性不大。

6. 何鍾泰議員認為應採用靈活的鋪路方法，在道

路及天橋使用瀝青鋪路，取代以三合土鋪路的剛性鋪路

方法，因為瀝青較三合土容易保養。此外，以預製組件

建造的道路及天橋普遍會有駁口，採用靈活鋪路方法有

助減低車輛駛過該類駁口時產生的噪音。他進一步詢問

政府當局有否借鑑例如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國家在鋪路

方面的經驗，該等國家雖然天氣炎熱，但因道路維修保

養以致交通受阻的情況似乎不多。路政署總工程師 (主要
工程 )表示，在採用鋪路物料方面，政府當局一直有與外
國交換經驗。他表示，現時新建的快速公路及天橋，包

括已選定重鋪的 72個路段，均會使用瀝青鋪路，因為瀝
青是一種低噪音的鋪路物料。至於路面的耐用程度，則

須視乎其使用情況，如果道路經常有重型車輛行走，其

損耗便會較多。

7. 鑒於外國普遍禁止重型貨車進入住宅區，陳偉

業議員詢問本港為何容許重型貨車自由進出住宅區作運

貨以外的用途，例如在住宅區讓兒童落車及送遞發票。

為此，有需要研究是否可就重型貨車進入住宅區施加限

制，以免有關的居民受噪音影響，尤其是政府當局現時

已禁止重型貨車進入山頂區。他強調豪宅居民不應享有

不同待遇。

交通管理計劃

8. 劉健儀議員始終認為，交通管理計劃並非處理

噪音問題的適當安排，政府當局應制訂業內人士與社會

人士均能接受的其他措施。她繼而詢問研究減少噪音的

科技的進展。她認為，該等科技或可成為緩解現有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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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道路交通噪音問題的長遠方法。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

秘書長 (環境 )2得悉於隔音屏障採用有源噪音控制技術目
前仍在研究階段，並表示據政府當局所知，該技術在海

外尚未應用作商業用途。然而，他亦向委員保證政府當

局會持開放態度，評估各類紓減交通噪音的新技術是否

可行，並會密切留意有關技術的發展，以衡量能否在香

港採用。

9. 鑒於是否引入交通管理計劃取決於試驗計劃的

結果，鄭家富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按何準則評估試驗計劃

的成效。何秀蘭議員同意有需要在進行試驗計劃前先制

訂明確的評核準則，以確保政府當局不會在試驗結束後

更改其衡量標準。劉健儀議員亦支持先設定客觀的標

準，藉以確定試驗計劃是否收效，然後才決定應否將試

驗計劃擴展至其他道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
境 )2察悉委員提出的意見，但指出政府當局有需要研究
如何釐定該等客觀標準。與此同時，政府當局擬將受影

響地區在禁止車輛行駛的限制時段前後的噪音水平作一

比較，並會將有關結果告知委員，以便他們決定應否在

德士古道天橋永久實施交通管理計劃，以及應否在葵涌

道天橋及銀城道實施相若的計劃。政府當局亦會諮詢運

輸業，以了解該項試驗計劃對該行業的運作的影響。

10. 有關在德士古道天橋實施的試驗計劃在德士古道天橋實施的試驗計劃在德士古道天橋實施的試驗計劃在德士古道天橋實施的試驗計劃，環境運
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2表示，在午夜至上午 6時的交
通限制時段內可予考慮的方案如下   

(a) 禁止所有車輛駛入；或

(b) 只禁止專利巴士駛入；或

(c) 只禁止車輛上斜。

禁止專利巴士使用天橋的方案不難實施，只須知會有關

的專利巴士公司便可。至於禁止重型車輛在限制時段內

使用天橋的建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2表
示，政府當局不建議採用此方案，因為警方如須在進行

試驗計劃期間設置路障以禁止重型車輛駛入天橋，將會

有實際困難及安全方面的問題。

11. 劉健儀議員表示，運輸業相當關注在德士古道

天橋的交通限制，並反對在該處實施試驗計劃。她指出，

建議的限制與新推行的 24小時過境交通安排背道而馳，
有關安排旨在鼓勵在午夜後處理貨運，藉以紓緩交通擠

塞。鑒於德士古道天橋是通往葵涌貨櫃碼頭的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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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就使用該天橋施加任何限制均會影響運輸業的運

作。如果在試驗計劃結束後將該類交通限制擴展至其他

道路及天橋，交通擠塞情況將會更加惡化。

12. 劉慧卿議員明白運輸業面對各種困難，但仍大

力支持以試驗性質推行交通管理計劃。她指出，前往德

士古道天橋的實地視察證實該處的交通噪音問題非常嚴

重。由於交通噪音的相關滋擾是一個遍及全港的問題，

並且會影響市民大眾，因此必須緊急制訂措施解決該問

題。不過，政府當局仍應盡力與運輸業達成協議。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2答稱，政府當局曾作嘗試
解決與運輸業之間的分歧，但卻未能成功；而找出可為

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法的可能性亦不大。

13. 陳偉業議員表示，任何改變均會有人反對。鑒

於該項試驗計劃深獲有關的區議會支持，並只維持兩星

期時間，他認為值得予以嘗試。陳議員支持禁止所有汽

車使用該天橋，以便可更全面評估噪音的影響；另一方

面，儘管政府當局保證該問題可透過適當的交通管制而

獲得解決，他仍擔心因交通改道而引致交通擠塞問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2再向委員保證，交通
改道引起的交通擠塞問題不大，因為在限制時段內的交

通並不繁忙。此外，如有需要，政府當局可在午夜後適

當調較該處的交通燈來疏導交通。劉慧卿議員亦支持全

面禁止所有車輛使用該天橋，因為局部禁用該天橋會引

起實際困難及安全問題。她補充，政府當局應向有關的

區議會匯報該項試驗計劃的結果。

14. 鑒於交通噪音會對鄰近社區造成嚴重影響，而

噪音紓緩措施又受到種種限制，鄭家富議員支持禁止車

輛使用德士古道天橋，但先決條件是汽車可改用地面的

路段。他又詢問，如果決定在噪音水平偏高的天橋永久

實施交通限制，此舉是否代表在政策上有所改變。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2澄清，政府當局現正考慮
在葵涌道天橋、德士古道天橋及銀城街實施交通管理計

劃。政府當局明白該等交通管理計劃對經濟及交通的影

響，亦無意考慮將該等計劃進一步擴展至其他道路或天

橋。政府當局會就試驗計劃的結果及日後的工作徵詢委

員及相關區議會的意見，然後才決定應否永久實施交通

限制。由於現時已有規管交通限制的法例，如果需要永

久實施該類限制，亦無須修改法例。

15. 有關實施時間表方面，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

書長 (環境 )2贊同陳議員的意見，認為不應在寒冷天氣時
進行有關試驗，因為受影響樓宇單位的窗戶屆時將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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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最適宜進行試驗的時間是 5月或 6月。但李柱銘議員
質疑為何要將試驗計劃推遲至 5月／ 6月，因為只要在受
影響樓宇單位外裝妥儀器，噪音量度工作便可立即展

開。黃容根議員贊同其意見。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考慮

所有相關因素，然後就最適宜進行試驗的時間作決定。

16. 至於試驗計劃的費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

書長 (環境 )2表示，承辦商設置封閉天橋所需交通改道設
備的費用每晚超過 2,000元。若永久實施該項交通限制，
便須裝設永久路牌，並須讓司機知悉有關限制，因為他

們如果在寬限期過後違反該等限制，會受到處罰。

日後的工作

17. 李柱銘議員表示民主黨的議員支持上述試驗計

劃，並補充謂公眾利益至為重要，尤其是噪音滋擾對作

為社會重要構成部分的運輸業亦造成影響。主席亦表

示，民主建港聯盟的議員亦支持該項為期兩週的試驗計

劃。但她強調，政府當局有需要就試驗計劃的成效進行

全面評估，並須考慮對業界可能造成的影響。石禮謙議

員促請政府當局不要忽略在德士古道天橋實施交通限制

的經濟影響。

18. 劉健儀議員要求就該項為期兩週，其間禁止所

有車輛在午夜至凌晨 6時進入德士古道天橋的建議進行
表決。在出席該會議的委員之中， 9名委員投票贊成， 5
名委員投票反對。主席宣布該建議獲得事務委員會支

持。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3月 19日


